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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51 

起诉就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 

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 

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 

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 

  2002年 3月 4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记得我在 2001 年 9月 14日的信中（A/56/265-S/2001/764和 Corr.1），提

请你和大会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 2001 年 7月 9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庭长纳瓦尼特姆·皮莱法官的信（同上，附件）。 

 皮莱庭长在随信所附报告中，据检察官提供的资料，预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围绕审判开展工作的趋势。她认为，如果法庭保持目前的结构，则很可能需

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预期今后要在法庭接受起诉的所有人士的审判工作。

为解决这个情况，皮莱庭长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主持审判的其他法官建议法庭

设立一批诉讼法官，加强法庭的审判能力。 

 皮莱庭长 2002年 2月 6日写信通知我（见附件），检察官最近向她提供了检

察官调查计划的订正资料。我随信附上皮莱庭长的信，供你和大会会员国和安全

理事会成员审议。 

 皮莱庭长在信中说，检察官已通知她，在再次审查调查计划后，她已经大幅

度削减了她预备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起诉的新的被告的人数。 

 因此，皮莱庭长指出，她 2001 年 7月 9日信函所附报告中有关法庭今后审

判工作的预测需要有一些改动。附在该报告后面的摘要也要有相应的改动。列入

了这些改动的订正摘要附在皮莱庭长的信后。 

 请你提请大会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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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2年 2月 6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01 年 7月 9日向你提交的关于设立诉讼法官的建议(A/56/256- 

S/2001/764,附件，附录)。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审议该建议。 

 我们担心，推延对该建议作出决定，将推迟今年的审判时间表。我已同检察

官卡拉·德尔庞特讨论了安全理事会就其未来调查计划提出的关切问题，并促请

修订该计划。检察官随后在 2002年 1月 31 日的信中提交了订正的起诉战略大纲。

对此，我注意到以下情况： 

 (a) 检察官建议修订《国际法庭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将涉嫌人和被告人

转送国家司法机构审判。这样做将减轻法庭的案件负担，并能加速完成任务。我

将在下次全体会议提出这项建议； 

 (b) 检察官表示，2003年以后，检察官办公室将不再进行新的调查，并且所

有调查最迟将于 2004年结束； 

 (c) 检察官已经把接受调查的涉嫌人/被告人数目从原先的 136 人减少到

111 人。 

 检察官强调，新调查的订正数目（111 人）适用的条件，应与先前的数目（136

人）相同。具体而言，她说，“相当多案件”，也许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起诉，而

且并非所有被起诉者都将被逮捕。因此，我的理解是，新被告人的实际数目将大

大低于 111 人，不过目前检察官不能予以进一步澄清。 

 以 111 这个数字为出发点，应该回顾，该请求的第 15 段（载有佐证统计数

字的附文第 25 至 27 段）说，按照检察官最初估计的 136 名新起诉人和大约 45

件新的审判案，每年将有 10件新的审判案，直到 2005年。按照该请求中每件审

判案三个被告人的平均数，111名新被告人大约需要 37件新审判案，减少了 8件。 

 附文第 31 段列出实际逮捕新被告人的三个可能的比率（100％、75％和 50％）。

如上所述，100％的逮捕率不大可能。检察官的新估计数为修改最初的数字提供

了依据，情况如下： 

 (a) 如果逮捕率为 50％，就会新增加 55名被告，即大约 19件新审判案。这

意味着只减少了 4件（从 23件减少到 19件）； 

 (b) 如果逮捕率为 75％，就会新增加 83名被告，即大约 28件新审判案。这

意味着减少了 6件（从 34件减少到 28件）。 

 附文第 32 段讨论了以现有资源完成 136 名新被告人审判案所必需的审判期

数目。利用订正的数字，如果 111名新被告人中 75％被逮捕（83人），那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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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还需要三个新审判期，尽管可以认为审判将在审判期内完成。如果被告人

中 50％被逮捕（55人），那么 2007年以后还需要两个四年的审判期（2015年）。 

 附文第 37段详述了设立诉讼法官后的估计数。假定改革措施在 2003年年初

前全面落实，可以作出下列估计： 

 (a) 如果检察官订正估计数中 50％的涉嫌人被逮捕，在第三个审判期结束

（2007 年）之前或在第四个审判期初期（2008 年），可以完成额外的 19 件审判

案。 

 (b) 如果检察官订正估计数中 75％的涉嫌人被逮捕，在第四个审判期

（2008-2009年），可以完成额外的 28件新审判案。 

 因此，起诉人把新被告人从 136人减少到 111 人，对于完成法庭工作的可能

日期影响有限。然而，新的数字将有助于法庭在 2007-2008年左右完成审判任务。 

 必须强调，不论有多少新被告人实际上被转送到阿鲁沙，法庭必须得到诉讼

法官，才能加速对已在阿鲁沙羁押的被告人进行审判。这些人中有些已被拘禁几

年。检察官最近告诉我们，其中几个案件很快将准备好进行审判。如该请求所述，

由于目前正在对 17 名被告人进行的 7 件审判案，审判分庭开始进行新审判案的

能力非常有限。必须作为紧急事项实施诉讼改革，以便起诉人和辩护人一准备好

就着手进行审判，而不是要等待几个月，直到一个或所有现有审判分庭有能力开

始审理新案件。 

 我 2001 年 7月 9日的信件附录中载有经增补的摘要（见附录）。 

 谨请将这些新情况提交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审议。 

 

          庭长 

          纳瓦尼特姆·皮莱法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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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请设诉讼法官的请求摘要 

 自从 1997 年开始第一次审判以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各审判分庭已经

对 9名被告作出了 8项判决。目前有涉及总共 17名被告的 7件审判案在进行中。

因而，目前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关押的 54人中（其中 46人关押在阿鲁沙，

6人正在别处服刑），已有 26人接受了判决或正在审判中。在现有资源下，各审

判分庭在法庭第三期任务结束时，即 2006-2007年以前，无法完成目前的案件量。 

 检察官已向法庭庭长通报了其将来的调查计划，并随后修订了起诉战略。这

就能够预测审判的最后完成日期。检察官打算在 2004 年以前逮捕多达 111 名新

的被告，但强调可能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相当多案件”的起诉，而且并非每个被

起诉者都会被逮捕。结果，实际上新的被告人数预计将明显少于 111 人。视起诉

和逮捕实际人数的多少，法庭在目前资源下完成所有审判案的时间最早是 2015

年（假如逮捕率为 50％），其次 2018/2019年（假如逮捕率为 75％），或 2020年

（假如逮捕率为 100％）。这样的时间期限是不能接受的。 

 为设立诉讼法官修订法庭规约的目前这些修订案草案，大部分是仿照关于前

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安全理事会第 1329（2000）号决议所通过的解决方法。

然而，兹建议也可以授权诉讼法官在预审程序时进行裁断，而一个审判分庭组可

完全由诉讼法官组成。这对于避免拖延很重要。 

 这项改革如果能在 2002 年年底以前完全实施的话，将使法庭能够大约在

2004年年底以前完成所有针对目前关押人的审判案件。针对预计中的 111名被告

完成审判的日期要取决于逮捕率：2007-2008年（50％），2008-2009年（75％）

和 2011 年（100％）。 

 创设一组诉讼法官要比 10 年后仍继续只有三个审判分庭更具有费用效益。

为节省费用，法官们设想各分庭将排班工作。 

 

 


